
深圳市华基金生态环保基金会

诚信廉洁自律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总体要求，围绕增强依法自治能力，

建立健全以深圳市华基金生态环保基金会（以下简称“华基金”）章

程为核心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华基金诚信廉洁自律，提高华基

金公信力，推动华基金健康发展，同时结合华基金章程和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准则。

第二章 理事会规范

第二条 健全华基金理事会内部组织架构和高效运行机制，加强内部

治理，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规范。依法依规运作，恪守公

益宗旨，不断增强服务能力。

第三条 完善华基金内容管理制度，定期梳理检查并实时优化内部管

理制度，加大各项制度落实力度，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第四条 严格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

认真履行民主程序，根据议事内容，召开理事会议决策并确保监事

（会）职责权利。



第五条 理事会、监事（会）认真履行相关职责，提升依法依章办事

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华基金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

活动。

第六条 强化公益项目管理，做好公益资金筹集、管理、使用的全过

程管控。

第七条 自觉接受年检审计、离任审计、换届审计、专项审计和抽查

审计，加大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的整改力度。

第八条 完善内部诚信激励措施和违规失信问责机制。

第九条 认真履行法定信息公布义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断丰富

信息公开内容，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创新信息公开方式，进一步提升

公开性和透明度。

第三章 工作人员规范

第十条 工作人员必须秉承华侨城集团的精神，始终坚持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勤政高效、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守基金会章程，

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遵守各项工作制度。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在参与各项项目中，必须公开、透明，不准以任

何形式收受礼金、回扣。个人确实难以谢绝的，必须在到单位上班的

第一时间上交办公室，否则作违纪处理。

第十三条 工作人员不准利用各类项目活动，要求或暗示对方单位安

排其子女、亲友工作等谋取私权。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不准以各种借口到项目点吃喝或报销应由个人承

担支付的有关费用。

第十五条 工作人员在项目活动中，不准将内部讨论的情况外泄。

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必要的招待，报部门负责人批准，

严格坚持必需、合理、不铺张浪费的原则。

第十七条 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项目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本规定，

涉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按法规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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